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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在道路上行驶的货

运机动车车厢内装载的货物应当妥善
放置，避免货物遗洒、飘散。货运机动
车禁止载客；附载临时作业人员时应
当留有必要的安全乘坐位置，所载人
员不得站立或者坐在车厢栏板上。

自卸货运机动车车厢内禁止
载人。

第四十条 机动车通过限制通行
道路，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通行证件，按照通行证件规
定的时间、区域、路线通行。

第四十一条 拖拉机不得在大中
城市中心城区内的道路行驶。其他禁
止拖拉机通行的道路，由西宁市、海东
市、各自治州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
批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
确需经城区过境的农业机械和向城市
运送农副产品的拖拉机，指定通行路
线和时间。

第四十二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
时停放，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禁止停车或者妨碍
交通的地点停放；

（二）在划有停车泊位的路段，应
当在停车泊位内停放；

（三）车身必须按顺行方向，距右
侧道路边缘线不超过三十厘米；

（四）公共汽车应当靠边、按序，单
排进出站，不得在站外上下乘客。

在夜间无路灯照明或者遇风、
雪、雨、雾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机
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除遵守前
款规定外，还应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
灯、示廓灯、后位灯。

第四十三条 非机动车应当遵守
下列规定：

（一）保持非机动车的制动器、车
铃和夜间反光装置完好；

（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在
固定座椅上搭载一名身高一百一十厘
米以下的儿童。搭载学龄前儿童的，
应当在固定座椅上加装安全装置。未
成年人驾驶的自行车不得载人；

（三）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不得载
人，附载货物时，质量不得超过二十
千克；

（四）人力客运三轮车按照核定
人数载人，人力货运三轮车不得载人。

第四十四条 乘车人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车辆未停稳时不得上下车
或者强行扒车；

（二）不得从车窗上下车；
（三）乘坐摩托车时按规定佩戴

安全头盔并且系扣牢固；
（四）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机动车

驾驶人应当督促、指导其使用安全带。
第四十五条 行人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在车行道上不得进行拦车、

兜售商品、发送物品、广告或者乞讨、
索要财物等妨碍交通安全的活动；

（二）牵、赶、骑牲畜应当在允许通
行的道路上靠道路右边通行，不得影
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

（三）不得进入封闭的汽车专用
道路；

（四）在城市道路上带犬行走，应
当用绳索牵引。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公安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
高海拔地区气候条件和道路特点，研
究制定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特殊
通行规定，并逐步实施。

第六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四十七条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

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
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

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
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
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第四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应当立即
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先组织抢救受
伤人员，并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
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
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
通事故认定书。

第四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交
通事故损害情况，启动相应级别的急
救预案。

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
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
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

第五十条 处理交通事故所需的
检验、鉴定项目，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承担的，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需要委托专门机构进行检验、鉴
定的，检验、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按事故
责任比例承担。

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
事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告和申请
定损，保险公司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合同约定及时向被保险人赔偿
保险金：

（一）当事人依法自行协商处理
未造成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

（二）仅造成自身车辆损失的单
方交通事故。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之间发生交
通事故，损失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强
制保险责任限额部分，按照各自过错
比例分担损害赔偿责任；非机动车之
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按照各
自过错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三条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损失超出机
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部
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
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
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
动车一方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的
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
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
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人发生
交通事故后逃逸，随车人、单位负责
人、车辆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知情
的，应当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车辆维修单位承修外观损坏车
辆时，应当登记送修人身份证明及车
辆牌号、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记录
外观损坏部位和损坏程度，登记资料
至少保存六个月。发现有交通事故逃
逸嫌疑的车辆，应当立即报告公安
机关。

因调查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需
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查阅
或者复制机动车维修企业的车辆维修
记录、道路收费站以及其他有关单位
记载过往车辆信息的资料，有关单位
应当积极配合并无偿提供。

第七章 执法监督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加强对交通警察的管理、培
训、考核。交通警察经考核不合格的，
不得上岗执行职务。

第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实施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应当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公开办事
制度，简化办事手续，做到公正、严格、
文明、高效。

第五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应当自
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不严
格执法以及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
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
据职责及时查处，并反馈查处结果。

第五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
驾驶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及其处罚决
定，及时通知当事人。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
报刊、广播、电话和互联网等方式，公开
驾驶人道路交通违法、事故处理、违法行
为累积记分、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等
信息，为当事人查询提供便利。

第五十九条 上级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执法活动的监督，建立健
全执法责任制度和执法过错追究
制度。

第六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处理交通事故，不得收取事故处理
费或者事故抵押金。非因检验、鉴定
需要，不得扣留交通事故车辆。

第六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法对违反机动车停放、临时停
车规定的车辆实施拖移时，不得向当
事人收费，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
放地点。

第六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法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应当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行罚款
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罚款应当开具
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
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
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六十三条任何单位不得给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
款指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以
罚款数额作为考核交通警察的标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
通警察应当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对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对于情节轻微，
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
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第六十五条 行人、乘车人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关于
道路通行规定的，处以警告或者五元
以上十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六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以警告或者
五元以上三十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关
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以警告或者二
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处罚。

第六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处以二百元罚款：

（一）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
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
病驾驶机动车的；

（二）下陡坡时熄火或者空挡滑
行的；

（三）在车道上逆向行驶的；
（四）运载危险物品未经批准的；
（五）经批准运载危险物品，不按

规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或者未悬
挂警示标志的；

（六）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
或者事故后妨碍交通时，未按规定使
用警示灯光、设置警告标志或者未将

故障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的；
（七）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与

驾驶的机动车不符的；
（八）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穿越中

央分隔带掉头的；
（九）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

救险车未执行紧急任务时，违反规定
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

第六十九条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
超过额定乘员的，按下列规定予以
处罚：

（一）超过额定乘员不足百分之
二十的，处以三百元罚款；

（二）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二十
以上不足百分之四十的，处以五百元
罚款；

（三）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四十
以上不足百分之七十的，处以一千元
罚款；

（四）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七十
以上的，处以两千元罚款。

有本条前款行为之一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
状态消除；运输单位车辆经处罚不改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四千
元罚款。

第七十条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
载质量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超过核定载质量不足百分
之三十的，处以三百元罚款；

（二）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
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五十的，处以五百
元罚款；

（三）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五
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七十的，处以一千
元罚款；

（四）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七
十以上的，处以两千元罚款。

有本条前款行为之一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
状态消除；运输单位车辆经处罚不改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四千
元罚款。

第七十一条 公路客运车辆违反
规定载货和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客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
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对机动车驾驶
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第七十二条 机动车行驶速度超
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含高
速公路），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
以上不足百分之六十的，处以五百元
罚款；

（二）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六十
以上不足百分之七十的，处以一千元
罚款；

（三）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七十
以上的，处以两千元罚款。

第七十三条 交通警察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为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指定
修理厂、拖车单位的；

（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实行
社会化的地方，要求机动车到指定的
场所进行检验的；

（三）要求参加机动车驾驶证审
验、换证的驾驶人和申领机动车驾驶
证的人员到指定的机构进行健康检
查的。

第七十四条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五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

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公安行政管理部
门负责解释。

第七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8
月1日起施行。

黄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专版


